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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現在學習的大因果，與下士道的業因果，關係十分密切。如果能多熟習「造什麼因感什麼果」的道理，於「取捨」上，幫助極大。此話怎講？果上，要取的是快樂，要捨的是痛苦。然而，樂因與苦因，若不善加取捨，永遠得不到我們想要的快樂，而不想要的痛苦，卻一直來報到！學習因果，能開啟我們的智慧，有了智慧，才能去取有意義的，追求那些真正值得我們追求的東西。如此一來，多少努力就有多少收穫，努力去做，一定有成效、不吃虧。
　　因果，不是短暫有效的法則，它是長時間的一種因與果的影響。因此，學習因果，能成長我們的智慧，而且，這種因果上的訓練，能協助我們去執行自己生命的計畫，並準確預測它的結果，不再虛無縹緲、紙上談兵。不然，做的與得到的，永遠配合不上，徒留無限悔恨。這全是不懂因果道理的緣故。

　　《緣起咒》提到，一切有為法，一定有因；依靠因，果才會出現。因的道理，唯佛能知。故佛向我們開示因果之理，告訴我們，想要什麼果就得種下什麼因。錯誤的因，永遠無法感得正確的果。因此，因果之理，乃佛的開示。

　　佛經中開示的因果，很難自己就能明白，一般而言，誤解的機率很大。因此，我們必須依靠祖師正確的解釋，才準確理解佛陀的開示。
正講
　　上次講到《俱舍論》的六因，即能作因、俱有因、同類因、相應因、遍行因、異熟因。六因裡，真正的因，只有同類因、遍行因、異熟因，其餘三者，不是真正的因。上回同類因已解釋完畢，現在，開始講相應因。

相應因
　　「相應因決定  心心所同依」心王與心所，即是相應因，二者有五相應。相應，屬短暫的現象。然而，因為心王與心所是相應因，因此，我們必須努力從「心所」那邊企圖去改變「心王」。
　　心所，有五十一心所，其中，有善的，也有煩惱、隨煩惱等等。當心王旁邊的心所有煩惱，心王也會暫時變成有煩惱，反之，心所善，心王亦隨之而善。因此，我們應努力去除煩惱，並加強它善的能力，好的令它具足，壞的就斷除。
　　一開始，心所對於心王的影響，僅能暫時維持，無法長時影響。例如，菩提心是心王，菩提心之前的大悲心、慈心、增上意樂等，都是心所。這些心王周圍「好的心所」，我們應努力培養。培養之後，它將不斷影響心王。時間一久，心王就會轉被動為主動，自己主動去做那些事情。此時，才算真正改變了。人到了這個階段，就真的改變了。因此，心王與心所之間就有這種作用。

　　相應因，如何運用於修行上？因為心所對於心王有一種相應的作用或情形，一如前述，所以，好的要培養，壞的應去除。此即相應因應用於修行上的方式。
　　相應因決定，意指「除了心所與心王之外，沒有其他的法是相應因。」其他的法上，無法解釋相應因。相應因就只有心王與心所這一塊。心心所同依，同依有很多，如所緣同依、行相同依、時間同依、所依同依、質同依，共五個。相應因，不是真正的因，它只是有互相影響的情形而已。

遍行因
　　我們外在身體的因，是異熟因，內心煩惱的因，則是遍行因。「遍行謂前遍  為同地染因」要稱為遍行因，首先，必須具備同地這個條件。地，即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等三界。欲界的煩惱，必由欲界煩惱而來。
　　或問：「色界的煩惱從何而生？」色界的煩惱，必由色界生，它不可能從欲界來。同理，無色界的煩惱，亦從無色界生，它不可能從欲界或色界而生。那麼，現在，「我們心續裡，有沒有色界或無色界的煩惱？」沒有啊！「有沒有欲界的煩惱？」這不用問，肯定有嘛！ （我問你們而你們沒回應，所以我就自問自答啦！哈哈。）

　　為什麼我們沒有上二界的煩惱？這是因為，現在的我們，一心傾向於色聲香味觸，全不著重內心的禪定、禪定的輕安。上二界的煩惱，即是針對禪定輕安的一種執著或煩惱，他們不在乎色聲香味觸，不看重這些。反之，我們如此耽著於色聲香味觸，如何能思及禪定的輕安！因此，色聲香味觸與禪定的輕安，它們是二回事！換言之，當我們極度著重色聲香味觸之時，完全不會想到什麼內心的輕安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心中有欲界煩惱的人，不會有色界與無色界的煩惱。我們肯定是沒有上界的煩惱啦！

　　何時才會產生上二色的煩惱？斷除欲界煩惱後，色界的煩惱才會出現；去除掉色界的煩惱之後，才會產生無色界的煩惱。這就有一種不同的層次區別，大家要明白。

　　欲界的煩惱從欲界的煩惱生，這是最低的層次。色界的煩惱，不可能從欲界來，因為煩惱的產生，必須「同地」，而遍行因本身，即以煩惱為主，所以說，各界的煩惱，就從各界而生。簡言之，極度重視內心輕安，這種執著或煩惱，不可能從著重色聲香味觸那裡產生，所以色界的煩惱不從欲界而生的理由即在此。反之亦然。以上乃「同地染因」的意義。
　　前遍，意指遍行因的因與果，必有前後之分，它們不是同時存在的。也就是，遍行因，相對於它的果，此時，因必須在前，果則据後，此乃「前遍」所代表的意思。所以，遍行因，不像相應因和俱有因，它們的因與果都是同時存在的。
　　這裡有三個重點，一是前遍，一是同地，一是染因。但講述的次第，應該先講染因，再講同地，最後才講前遍，這樣比較好。
　　染因。遍行因，會讓它的果變成非常雜染的的體性。上次提過，現在的貪心，會形成將來的貪心。那麼，現在的貪心對於將來的貪心而言，有何影響？現在的貪心，對於將來產生貪心上，做的十分圓滿，或者說它是一個非常圓滿的「能造作」，故稱之為遍行。遍行，意指能遍及、遍行周圍的一切，無有遺漏。因此之故，將來的貪心的力量會很強，能讓我們非常非常煩惱。遍行因，它是一種極雜染、煩惱的一個心所，故稱染因。再者，產生這種雜染的心所，一定是同地。而且，產生這種雜染的心，其因與果的關係，有先後之序。前面是因，即稱前遍。按此順序講解這三項，比較好。

異熟因
　　「異熟因不善  及善唯有漏」。善，分「有漏善」與「無漏善」。無漏，代表自己有主控權，因此，無漏善所感得的善果，是由我們自己做主、掌控下而產生的，它不像異熟果那般無能為力。有漏善，乃於煩惱掌控下所造的善業，這是我們沒有權力下所產生的果，就叫異熟果。不善，亦是異熟果。同理，異熟因，即煩惱控制之下所形成的因。異熟因，必是不善或有漏善其中之一，不會有其他的。
　　以上，即《俱舍論》的六因。接著，我們先回到課本，之後，再繼續解釋《俱舍論》，這樣好一點。攝類學裡，先講「緣」後講「果」。果的部分，是在第48頁，就從那兒開始吧。

果
「三、講果分為：1.講性相。2.講正分類。3.講從言詮門分類。1. 所生為果之性相，或謂所饒益為果之性相。就事而言，謂火之所饒益，為火果之性相。 2. 講正分類，謂此分為親果及疏果。凡是物，皆為親果和疏果。就事而言，瓶之親果與疏果二者屬相違性(矛盾)。以此類推諸有為法。」P48
　　這部分較簡單，前二項在小理路已講過了。現在，直接從言詮門分類開始。 

「3. 從言詮門分為1.異熟果，2.增上果，3.等流果，4.士用果，5.離系果。」P48（註：《俱舍論》上是「離繫果」，我們以《俱舍論》的用詞為主。）
　　此五果之中，離繫果，屬「脫離輪迴」的階段，而前四果，則「未脫離輪迴」。簡單來說，異熟果，即我們的身體、五蘊；我的心、智力、性格這些，則屬等流果。一個家庭裡的小孩，雖然都來自相同的父母，相同的家庭環境，但每個小孩的個性、狀況，都不一樣，有的聰明，有的不聰明，有的調皮有的文靜，這些性情、個性、智力等等，都是過去同類因或遍行因影響的結果。眾生的心與身，存在於其所依的地方，如國家、地球等等，這些就是增上果。直接可從外在看得見的因與果，即士用果。例如農夫辛勤耕耘而有好的收成，或商人認真作生意而賺大錢，這些都是現前可見的因與果，這就是士用果。

　　異熟果是五蘊；我們的心是等流果；心、心所依的五蘊、眾生所住的地球，此即增上果；工作上，看得到的成果，乃士用果，即士夫受用之果。以上，簡單認識一下即可。

「1. 異熟果，謂如有漏五取蘊，異熟果與異熟同義。」
　　有漏五取蘊。「取蘊」的取，即近取。何謂近取蘊？解釋上，有二種角度，一是所取的，一是能取的。
　　五蘊，乃造了有漏業之後所要取的果報，此即取蘊。今生的五蘊，有一種能力或作用，能讓我們產生來世的五蘊，此即能取。此話怎講？今生的色受想行識與來生的色受想行識有直接關係，不可以說來世裡，沒來由的突然蹦出一個全新的色受想行識，因此，它必須有前續。而此前續，從哪裡來？從今生的色受想行識而來。今生五蘊的流續，在業與煩惱的協助下，會流轉到來生的五蘊上，如此綿綿不絕地流續下去。

　　因為五蘊的續流會不斷流轉下去，因此，今生的五蘊，會有不讓我們脫離輪迴的壞處，會讓我們不斷地再取來世的五蘊。因此之故，今生的五蘊，即是能取蘊。
　　五蘊，所取上可以解釋，能取上也能解釋。不過，一般而言，經論裡，能取的部分，講的多一點。有時，經論裡說，有漏五取蘊，即是輪迴。何以故？如前述，從「能取」來說，有漏五取蘊不停流續下去，無有終止，此時，它在能取上有作用，故稱之為輪迴。我們從一些大經論裡可以看到有漏五取蘊即是輪迴的文句。此時的「取」，乃能取之意。然而，有時候，或問：「何謂苦諦？」答曰：「有漏五取蘊。」因為，它是業和煩惱之後我們所要取的果報，故是所取。所以，這個時候不能以「能取」來說明，否則道理講不通的。

　　異熟果與異熟同義，異熟果和異熟二字，意義相同。異熟的「熟」字，本身代表的就是「果報」的意思。因此，談到異熟，不加果字，也是可以的。
「2. 增上果，謂如不淨器世間。」
　　外在的世界，屬增上果，那麼，它的因是哪一個呢？六因裡，除了增上果之外，其餘五因的果，都不符合。例如，俱有因，不是真正的因，因此，外在世界，不是俱有因的果；同類因，此處以凡夫的心由凡轉聖的過程為主，它是一種心續上的因果，而外在世界不是心，所以它不是同類因的果；相應因，一定是心王與心所，而外在世界不可能是心王與心所，因此，它不是相應因的果；遍行因，屬煩惱，其果也一定是煩惱，而外在世界，不是煩惱，它是無記的，所以也不是遍行因的果；異熟因，依眾生造業不同而有不同，所以，出現在眾生身上的果報，也不一樣。而外在的世界，如地球，乃眾生所共享的，所以它不是異熟因的果。排除掉五因之後，僅剩能作因一個。因此，增上果的因，即能作因。換言之，能作因的果報，即增上果。
「3. 等流果分為二種：A. 感受等流果，如雖生善趣，但壽命短促。B. 能作等流果，謂雖生善趣，但樂殺生。」

　　感受等流果，有時也稱「領受等流果」，即「雖生善趣，但壽命短促。」投生的地方雖屬善趣，但還有「命短」這個不好的果報。由此可知，投生善趣與短命，因不同。投生善趣，乃前世異熟因的結果，而現在的短命，則是之前的傷害眾生這個同類因的果報，因此，二者背後的因，不一樣。

　　能作等流果，有時也稱「造作等流果」，即「雖生善趣，但樂殺生。」雖投生善趣，但依然喜歡殺生，覺得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有種喜樂的感覺。這就是能作等流果。
「4. 士用果，謂如農夫勞動所收穫之莊稼，如《阿毘達摩集論佛子注》云：『士用果者，謂如莊稼等。』」

　　士用果的士，即付出努力的士夫。因他努力工作之故，可以直接看見他獲得了豐碩的果實，即「農夫勞動所收穫之莊稼。」。因此，他所受用的這個豐碩的果實，即稱之為士用果。士夫現在的努力工作，不會馬上感得增上果，也不會是異熟果或等流果，所以就稱之為士用果。接下來，引《阿毘達摩集論佛子注》為證。
「5. 離系果，謂如諸擇滅。」

　　果，分為這麼多種類，也許你們會亂了。簡單來說，離繫果，屬脫離輪迴這一邊；而輪迴裡，我們的身體，即異熟果。我們的心或個性，則屬等流果。我們所住的世間，是增上果。我們住在世間上，眼前就看得到努力工作後所獲得的成果，即稱士用果。簡單分類一下，比較容易明白吧。

　　現在，回過頭來看《俱舍論》。
「遍行與同類  二世三世三」
　　六因裡，能作因不是真正的因，故不在此討論範圍。按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來劃分的話，遍行因與同類因，屬過去與現在。二世，即「過去」與「現在」。例如，昨天的我，是同類因，昨天我的煩惱，是遍行因；今天的我，是同類因，今天我的煩惱，是遍行因。那麼，明天的我及明天我的煩惱，是不是同類因與遍行因呢？不是。毗婆沙宗認為，明天，是未知的未來，無法確定。因此，明天的我與明天我的煩惱，完全是個未知數，所以無法解釋同類因與遍行因。總之，存在遍行因與同類因的法，必是過去或現在任何一個。
　　三世三的「三世」，即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個時間。第二個三，指的是「五個因裡，扣掉遍行與同類，剩下三個因，即俱有因、相應因、異熟因。」因此，三世三，意指「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裡，存在著剩下的三個因，即俱有因、相應因、異熟因。」換言之，這三個因，都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

「果有為離繫  無為無因果」
　　萬法中，何者是果？何者不是果？一切的有為法，都是果，因為一切有為法都由因而生。果有為離繫，意指「果，分為有為法的果與離繫果二種。有為法是果，離繫果也是果。」（註：離繫，即離開煩惱。）離繫果，屬無為法。除了離繫果以外的一切無為法，都不是果，因為它們沒有因，此即無為無因果。無為，意指除了離繫果以外的無為法，無因果，意思是「沒有因，所以不是果。」
「後因果異熟  前因增上果  同類遍等流  俱相應士用」
　　此處，我們將因與果配對一下。前面講六因，現在講五果。五果中，離繫果，不是真正的果，故不算在此內。

　　後因果異熟，異熟因，乃六因中最後一個因，所以，異熟果最，是最後一個因的果報。「後」即「最後」之意。
　　前因增上果，增上果，則是六因中最前面的一個因的果報，即能作因。增上果，為能作因的果報。前，即「最前面」的意思。不過，這也不是說一切的能作因的果報，都是增上果，不能如此解釋。因為，能作因的條件，太簡單，幾乎一切的法都能符合。如此一來，範圍會變成太大，也太亂了。其實，這裡真正的意思是「一一排除其餘的因之後，唯有能作因可以解釋增上果，其他的因，都無法解釋。所以才說，增上果的因是能作因。」
　　同類遍等流，等流果的因有二，即同類因與遍行因。換言之，同類因與遍行因的果報，都是等流果。確實是如此。同類因的果報，當然是等流果，遍行因的果，也是等流果。

　　俱相應士用，士用果的因，即俱有因與相應因。士用果，有一點類似小因果那邊講的「俱有緣」的作用。比如說，今生農夫辛勤努力耕耘，然而，能不能有好的成果，得由過去的業決定。我們這輩子努力工作，會成為富翁還是依然窮光蛋？過去的業，才是今生貧富的主因。今生的努力，相對於過去的業，只是一種俱有緣，不是真正的因。然而，因的周圍，仍需助緣，因此，俱有緣的存在，依然不可或缺。此處，士用果，乃俱有因的果報。

　　同理，相應因的果報，也是士用果。今生聰不聰明？會不會是位大學者？…這些，必須取決於過去生的業。也就是，今生我的心王旁邊會有什麼樣的心所，這是一種緣，至於，我這輩子的心真的會變成什麼樣，某種程度來說，過去已為我「設限」了。這也是一種士用果。

　　接下來，一一闡述此五果的體性。
　　異熟無記法  有情有記生。異熟果的性相有四，一是無記法，一是有情，一是有記，一是生（註：應該是「後生」才對。）首先，異熟果，是果，它代表一種結束。《廣論》與許多修行的方法經常提及，當我們面臨困難障礙或巨大的痛苦時，應這麼想：「眼前的困難與痛苦，代表過去的惡業已經感果結束掉了，所以，其實不必太難過與擔心。」反之，獲得想要的東西、有好的際遇等等好事，根本沒什麼好高興的，因為這代表過去的善業已經「用完了」、「結束了」！所以說，遭遇壞的事，應該要高興，因為之前造的惡業已經結束，不會再來；遇到好的事，先別急著高興，因為這個好的果報也已經用完了，不會再有。總而言之，異熟果，無感得未來之果的能力，它代表前面的業已經結束或用完而已，就只是一個果的結束，不再形成將來得苦或得樂的因，故是無記。如果異熟果能影響將來的得樂，它就是一種善；若它有日後帶來痛苦的能力，則是一種惡。然而，異熟果全然不是這樣，它只是一個「果的階段」，沒有再形成未來善惡之因的能力，故是無記法。
　　光是無記，並不能完整定義異熟果，因為外在的世間，也是無記的，所以，必須有其他的條件才行。第二個條件，即有情，意指異熟果必須是「有情心續所攝」。外在世界，不屬有情的心續。此處，即排除掉一切「非有情心續所攝的法」了。
　　無記，且為有情心續所攝，依然不能完整定義異熟果。異熟果，雖然無記，但異熟因，須是有記。這是第三項定義條件。
　　異熟果的最後一個定義條件是「生」，意思是果與因，不可同世，它們必須處於不同的生命之中。今天造的異熟因，不可能明天就感它的異熟果。異熟因與異熟果之間，至少須隔一世，它們乃前後世的關係，此即生的意思。具備了無記法、有情、有記、生這四個條件，才能稱之為異熟果。
問：增上果，歸類於能作因，這可以理解，但增上果，它真正的因是什麼呢？

答：一個業造下去，同時就造下很多的因，不是一個業一個因一個果。造一個業的時候，業裡面，有很多能力存在，所以會同時造下其他的業因，如異熟因、等流因、增上因等。例如，造業時，我們的行為，也許與天道同類，也許與人道同類，也許與畜生道同類，我們的行為與哪一類眾生同　　類，造下業時，就同時種下了異熟因。此異熟因，未來會把我們帶到那一道去，而感得那一道眾生的身體（異熟果）。當這樣造業時，對方若被傷害，或我們內心有貪瞋出現，即種下了能作等流因與受用等流因，將來則會感得能作等流果與受用等流果。造業時，也會影響內在與外在環境，這也種下一個因，即增上因，於是，下一輩子我們所居住的環境，就會受增上因的影響而有好壞之別。可以說，來世的環境，決定於現在的造業。所以，造業的當下，同時具有很多能力去種下不同的因。
問：我們現在學習的時候，有好的朋友及好的師長，這是領受等流果？還是增上果？

答：受用的部分，當然是受用等流果。至於，自己有沒有努力？還是懶惰？這就是造作等流果了，哈哈。所以，有好的學習環境，是領受等流果。

問：相應因決定　心心所同依，您特別提到，大家在修行的時候，必須去培養善心所。我一直認為，我們是業報身，平時的心、境、根識，這三方面是同時相互作用的。因此，似乎遇到好的環境時，內心引發出來的就比較善。那您所謂要培養善心所，能不能具體舉例說明？

答：比如說，大悲心即是善心所，它是一種思考眾生的痛苦、看待眾生就像是我們最親愛的人的一種心。我們努力培養這種大悲心，例如多研閱相關論著、具足修大悲心的環境、多聽聞大悲心的法，這就是修行。培養，即修行之意。因此，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實際上要努力去做，也就是努力去「修」。遇到障礙不順遂時，則應集資淨罪。

宗大師於《廣論》的毗婆舍那部分提到了毗婆舍那的資糧。多學習了解空性的道理，是集聚毗婆舍那資糧的方式之一。同理，大悲心，也是如此。至於環境，《廣論》奢摩他提到，連環境都算是資糧。因此，眾多資糧，都必須齊備，自己也要努力修，這就是培養善心所的方法。我們從心的小部分，慢慢培養，最後，整顆心都會改變，也就是培養心所之後，慢慢地就能改變心王，讓心王主動去利益眾生、關愛眾生。這樣的改變或培養，即是一種圓滿的成果。

問：增上果是依報（住的環境），異熟果是正報（感得的身軀），這樣對吧？還有，請您舉例說明士用果的因。
答：沒錯，可以這樣講。再來，我們剛剛不是已經唸過士用果的例子了嗎？
問：可是，那是果的例子，我想問的是因的例子。

答：哈哈，滿身大汗在田裡努力耕耘，而有好收成，那麼，前面的努力耕種，看起來像是個「因」，但實際上，它不是真正的因，而是像俱有緣的作用。剛才講過，士用果，即俱有因和相應因的果。
問：可否再舉一個更實際上的例子？

答：農夫辛勤努力耕種，這個努力本身，是一種俱有緣。那麼，這個努力，能不能保證一定會長出很好的果實？這不一定啊！因此，前面的努力，並非眼前豐收的真正主因，它是俱有緣。長出的莊稼而言，是俱有因的果報。所謂俱有，它是跟什麼聚在一起呢？真正來說，他前世造的善因才是主因，現在的努力，乃主因旁邊配合的一種緣，它不是真正的主因。因此，眼前的好收成，是由前世的因決定，而非眼前的努力所致。

問：這部分，《廣論》裡，好像沒這麼細。

答：沒錯。

問：是不是前一世的造作等流而感得今生美好收成的果報？

答：自己喜歡殺生，前世有，今生也有，這就是造作等流。農夫努力耕種而有好收成，這不是造作等流果。我不太清楚，只能依我的了解大概解釋一下。

問：有人被海浪捲走，岸邊有位居民看見了，就立即跳下去救人。最後，救上來時，落海的人已經不行了。這個過程剛好被拍下來，因此，記者訪問此人：「當時跳下去，心裡想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什麼都沒想就跳下去了。若我想了，可能就不敢跳了。」請問仁波切，他跳下去救人的這個行為的原因，可不可以這樣分析：第一，他前生可能被跌落海裡的這個人救過，所以他現在會去救人。第二種可能…（註：聽不清楚。）第三種可能，他是清明的狀態下，在有掌控能力的情形下去救人，這造的是無漏善。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試著來找原因呢？可否請仁波切以六因來說明這件事　　情？
答：你的問題，我聽不太清楚，這是我中文程度的問題。哈哈。在座的同學都聽懂你的問題了，下課後，我好好問問他們，下一堂課再回答，可以嗎？ 
問：欲界，無色界的煩惱，意思是所有欲界的眾生，都不會有色界的煩惱？

答：生起色界的煩惱之前，必須先去除欲界的煩惱所。有些欲界的人，是有能力去除欲界的煩惱，因此，這些已去除欲界煩惱的人，才會產生色界的煩惱。
問：如果用三世來說，欲界的心續上，沒有色界的煩惱。有沒有可能前世的色界煩惱會帶到這一世的欲界煩惱？不會嗎？

答：你的意思是「前世在色界，今世在欲界。」是吧。首先，我們要問一個問題：「為什麼只有三界而無四界？」答案跟我們的心有關係，而非與外在的三界相關。我們內心離苦得樂的追求，它是向外？還是向內？向外一個，向內二個。因此，我們追求的範圍，就只有這三個。換言之，貪心、　　煩惱、執著…等，它們的對境，就只有三界，理由就在這裡。這一點先要理解。換種角度來說，每一位眾生去除心裡執著的對象，有三個。我們必須先去除向外的執著，再去除向內的二種執著。向內的二種執著也去除的話，一切的煩惱，就完全去除了。因此，我們要去除的煩惱是欲界的煩惱、色界的煩惱、無色界的煩惱，原因就在這裡。這道理清楚，比較容易了解。

問：這輩子很努力讀書，可是都讀不好，這也是士用果？

答：不是。士用果，主要以外在的事物為主，內心的東西，不是那麼有關係。《俱舍論》說，士用果乃俱有因與相應因的果，但一般而言，士用果，主要著重的是外在的東西。

問：農夫很努力但收成不好，這是前世的業所致，那麼，這可以改變嗎？例如修綠度母就可以改變，這有辦法嗎？我常聽寧瑪派說多修綠度母，就可以改變這。是真的嗎？

答：我們過去的業，無法計數。因此，各種修法，就是讓好的業快點出現，把好的因緣種下去，這是「暫時」不讓惡業感果而已。而且，我們可趁著修法的過程，透過懺悔，連帶的把不好的業全部去除，有這種方法。這就是所謂的改變。
問：遍行因和同類因，僅有過去與現在。俱有因、相應因、異熟因，則有未來，為什麼這三個就有未來呢？之前仁波切說，這是因為有部的宗義認為，未來是一個不確定、不存在的東西。
答：對啊。同類因和遍行因沒有未來的理由是，未來的法，與同類因不相符，與遍行因也不相符。未來的法本身未確定，如此一來，未來的法對於它自己的未來，也同樣沒辦法決定。然而，遍行因與同類因，對於未來會產生什麼樣子的果，這點是確定的，所以才能稱遍行因或同類因。所以，　　自己未來都還不確定，又如何能確定未來的未來是什麼樣子呢？而過去與現在的法，則與二者相符。同類因和遍行因的標準比較嚴格，所以未來的法不適用，但其他三者，要求則不那麼嚴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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